申請□總統□副總統壽詞
	壽星資料
	姓名
	
	年齡
	

	
	性別
	□男  □女
	配偶存歿
	 □存  □殁
□未婚□離異

	
	配偶姓名
	
	上款是否
繕寫夫姓
	□是  □否
（男姓壽星免填）

	
	出生日期
	
	壽宴日期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聯絡電話
	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手機：

	壽詞寄送
	收件人
	

	
	寄送地址
	     縣(市)          鄉(鎮市區)
     村(里)      鄰            路(街)
     段   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樓

	申請者資料
	姓名
	

	
	聯絡電話
	

	
	電子郵件
	


註：1、本表係提供符合「總統題詞核發要點」第五點且無第十五至十七點所列情形之壽星申請壽字或壽詞之用（壽星身分證出生日期需年滿八十足歲，且經題頒者，同一任總統任內不予再頒）。
2、請於活動日期至少5日前（不含例假日），填妥本表後連同壽星的身分證正、反兩面影印本，傳真或郵寄本府(100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)辦理。
3、洽詢電話：02-2320-6208～6216（共9線）
4、傳真電話：02-2351-5249
